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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判解   .................................................................................................................  

行政程序法第128條「於法定期間經過後」之意義 

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016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A公司依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向國稅局申請退稅，經原處分機關否准，提起

訴願未獲救濟，向行政法院提起行政訴訟，請求判命被告機關應作成同意退還

已繳納稅款之行政處分。問： 
行政法院如認為A公司之訴為無理由，作成實體駁回判決確定。依現行最高行

政法院實務見解，嗣後A公司得否以發現判決時已存在而未引用之證據為由，

依行政程序法第128條規定，向國稅局申請重新進行行政程序？ 
(A) 本件已經行政法院判決確定，國稅局應駁回申請。 
(B) A公司應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定申請撤銷原處分，故國稅局應駁回申請。 
(C) 行政程序法第128條並未限制當事人對經判決確定之處分為程序重開之申

請，故國稅局仍應受理其申請。 
(D) 判決時已存在而未引用之證據，不得作為程序重開之事由，不得申請重開。 
答案：A 
 

 

【裁判要旨】 

按行政程序法第128條規定：「（第1項）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

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撤銷、廢止或

變更之。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因重大過失而未能在行政程序或救濟程序中主張

其事由者，不在此限：一、具有持續效力之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事後發生有利

於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之變更者。二、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者，但以如經斟

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處分者為限。三、其他具有相當於行政訴訟法所定再審事由且

足以影響行政處分者。（第2項）前項申請，應自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3個月內為

之；其事由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者，自發生或知悉時起算。但自法定救濟期間經

過後已逾5年者，不得申請。」其所稱「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係指行政處分因

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不能再以通常之救濟途徑，予以撤銷或變更，而發生形式

確定力者而言。非經實體判決確定之行政處分，符合上開規定者，自得依上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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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申請重新進行行政程序，若經行政法院實體確定判決予以維持之行政處分，相

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得依再審程序謀求救濟，故不在重新進行行政程序之列。惟如

無從依再審程序救濟者，解釋上，亦當容許其申請重新進行行政程序，以求周

延。 

【裁判分析】 

一、所謂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係指

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

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其中，與法效性要素有關，而涉及行政處分之認

定者，乃所謂「重覆處分」與「第二次裁決」之區別問題。凡行政機關以已

有行政處分存在，不得任意變更或撤銷為原因，明示或默示拒絕當事人之請

求，甚至在拒絕之同時為先前處分添加理由者，屬「重覆處分」，不生任何

法律效果，僅係單純事實敘述，而非行政處分，不得對之提起行政爭訟。而

「第二次裁決」是指行政機關重新為實體上審查並有所處置，但並未變更第

一次裁決之事實基礎及規制性結論，此等處置乃是一個新的行政處分，能夠

獨立於第一次處分之外，作為一個獨立的行政爭訟對象。在實務上，究應如

何區別上開二項法律概念，固然基於對行政處分羈束力之尊重，並參照行政

程序法第128條有關行政程序重開請求權之規定內容，有關「第二次裁決」之

概念，應該作一定程度之限縮，以免對公權力行使形成不必要之限制與拖

延。不過法律解釋也同樣須顧及社會現實以及人民之一般法律常識，因此在

某些特殊時空環境下，為讓人民有機會對違法侵權之公權力措施表示不服，

也須適度放寬「第二次裁決」法律概念的外延。特別是當人民對於第一次裁

決向行政機關提出異議，而由行政機關就人民所提異議內容，重新進行原處

分是否妥適之內部審查及將審查結果告知異議之人民，復由行政救濟程序之

上級機關或司法機關為實體上審查，行政機關並更為處置時，縱行政機關所

為之再審查程序，並未變更第一次裁決處分之事實及法律狀態，人民非不得

以該第二次裁決（再次裁決）為原行政處分，對之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台

北高等行政法院92年度訴字第2133號裁判）。 
二、按「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相對人或

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撤銷、廢止或變更之。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

因重大過失而未能在行政程序或救濟程序中主張其事由者，不在此限：1.具有

持續效力之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事後發生有利於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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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者。2.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者，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處分者為

限。3.其他具有相當於行政訴訟法所定再審事由且足以影響行政處分者。前項

申請，應自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3個月內為之；其事由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

者，自發生或知悉時起算。但自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已逾5年者，不得申

請。」「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

服 。 但 當 事 人 已 依 上 訴 主 張 其 事 由 或 知 其 事 由 而 不 為 主 張 者 ， 不 在此

限：……14.原判決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者。」分別經行政

程序法第128條及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4款定有明文。是確定之處分如

被告有就足以影響於處分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者，原告自可依行政程序法第

128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向被告申請重行進行程序。 

【考題解析】 

依現行實務見解認為，經行政法院實體確定判決予以維持之行政處分，相對

人或利害關係人得依再審程序謀求救濟，故不在重新進行行政程序之列，故本題

選項為(A)。又行政程序法第117條關於行政機關之主動撤銷，係「廣義行政程序

重開」，與行政程序法第128條並無互斥關係，故選項(B)不正確。又選項(C)係學

說主張之見解。最後，判決時已存在而未引用之證據，為第128條所明定之得提起

程序重開事由，故(D)選項有誤。 

【相關法條】 

行政程序法第128條 


